2022年甘肃省职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二、竞赛目的
智能家居是通信技术、信息采集技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结合的网络应用。通过竞赛促进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面向“互联网+”行业应用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法、创新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合作。考查中职学生理解分析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系统实现的能力，包括：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网络组建、智能家居设备配置、信息的采集和处理的应用技能掌握水平和职业能力等。同时兼顾考查参赛学生的质量、效率、成本和规范意识。
[bookmark: _GoBack]通过竞赛，适应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对新型智能家居应用技术人才的需求，引导职业院校关注绿色、安全、智能的物联网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应用方向，引导院校、教师、企业实现教产互动、校企融合，推动中职学校相关专业的建设和改革，增强中职学校学生的新技术学习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三、竞赛内容与时间
竞赛主要考核团队工作能力、项目组织与时间管理能力、理解分析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设计的能力、物联网智能家居布线能力、物联网智能家居设备配置与调试能力、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安全配置和防护能力、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物联网智能家居技术的应用实施能力、制作工程文档的能力等。
竞赛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智能家居设备安装调试及应用配置（45分）、智能家居网关应用配置（30分）、智能家居移动终端软件应用配置（20分）和团队风貌（5分）。
比赛时间为3小时。在比赛前抽取顺序号，决定参赛场次，每场开赛前30分钟进行两次加密分别抽取参赛号、工位号，参赛选手按照工位号入场比赛。
四、竞赛方式
本赛项为团体赛，每支参赛队由3名选手（设队长1名）。每参赛代表队指派领队1名（可由指导教师兼任），负责竞赛的协调工作，限报一名指导教师。
五、竞赛命题
赛题由大赛组委会指定专家命题制卷。本赛项竞赛试题，由大赛组委员会抽调行业专家、院校专家以及企业技术骨干组成专家组统一命题。
六、竞赛规则
1.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参加竞赛，不得调换顺序及时间。
2.大赛统一提供PC机、智能家居相关竞赛设备及施工工具箱等赛事相关的资料、设备、软件。参赛选手不得携带参考资料、通信设备、存储设备、电子工具和辅助工具等进入赛场。
3.参赛队在工位采用抽签方式确定。比赛正式开始前30分钟，进行检录与两次加密。一次加密时，选手凭相关证件（参赛证、健康绿码、身份证及学生证或学籍卡原件）进行检录并抽取参赛号。二次加密时，凭参赛号抽取工位号，并对号入座参加比赛。
4.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进入竞赛场地，进入赛场时需提供健康绿码，然后确认现场条件，根据指令统一开始竞赛。
5.赛题以纸质版任务书的形式发放，竞赛参考资料在赛前植入参赛选手的计算机，参赛队根据纸质版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竞赛任务。
6.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裁判长有权终止竞赛；若因非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7.参赛队须按照任务书要求及程序提交竞赛结果及相关文档，禁止在竞赛结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标记。
8.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造成安全事故不能进行竞赛的，将被终止竞赛。
9.竞赛过程中，各参赛选手限定在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完成竞赛任务。
10.参赛队欲提前结束竞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11.竞赛结束（或提前完成）后，参赛队要确认已成功提交竞赛要求的配置文件和文档，裁判员与参赛队队长一起验证已实现的功能、签工位号（数字大写）并按手印确认，参赛队在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束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选手提交竞赛结果后，须等待工作人员对竞赛工具及设备进行清点验收后方可离开赛场。
七、竞赛环境
竞赛场地应为地面平整、明亮、宽敞、通风的室内场地，场地净高应不低于3.5m。每个竞赛工位应能够提供独立的电源，其供电负荷不小于3kw，且含安全的接地保护。
每个竞赛工位应提供性能完好的智能家居应用技术平台、操作样板间和电脑3台，安装竞赛所需的相关软件，竞赛工位之间应相互隔离，避免互相影响。
八、技术规范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95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8-200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验收规范》GBJ232-82
《安全防范工作程序与要求》GAT75-9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JB/T 10306-2001
《公共场所照度测定方法》GB/T 18204.21-200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
九、技术平台
（一）竞赛设备
竞赛设备按照参赛队数量加备用进行准备，包括计算机等。
（二）硬件环境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智能家居安装维护系统
	智能家居样板操作间
	企想QX-IHIM-3
	套
	1

	
	智能网关
	
	套
	1

	
	智能家居应用套件
	
	套
	1

	
	嵌入式移动教学套件
	
	套
	1

	计算机
	
	台
	3


（三）软件环境
	序号
	类别
	设备
	数量

	1
	软件
	Microsoft windows 7（32位）试用版
	1

	2
	软件
	Qt Creator(试用版)
	1

	3
	软件
	Ubuntu 10.10(试用版)
	1

	4
	软件
	虚拟机 VM VMware Workstation 12(试用版)
	1

	5
	软件
	Eclipse（试用版）
	1

	6
	软件
	智能家居应用配置软件
	1

	7
	软件
	智能家居网关应用控制平台
	1

	8
	软件
	云端服务器软件
	1

	9
	软件
	智能家居移动端软件
	1



十、评分标准
（一）评分标准的制定原则
本次竞赛考查选手在智能家居设备安装调试及应用配置、智能家居网关应用配置、智能家居移动终端软件应用配置的综合能力，竞赛采取累计总分的计分方式。
（二）各模块评分标准（参考表，实际评分标准以试题为准）
1．理论部分10题，每题1分。
2.智能家居设备安装调试及应用配置
	序号
	知识/技能点
	分值
	评分方式

	1
	设计布线路径
	3
	结果性评分

	2
	安装控制节点板
	3
	结果性评分

	3
	安装燃气传感器、CO2传感器、PM2.5传感器、报警灯
	4
	结果性评分

	4
	安装温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烟雾传感器、气压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
	5
	结果性评分

	5
	安装LED射灯、电动窗帘、换气扇
	5
	结果性评分

	6
	安装电视、空调、DVD等器件
	3
	结果性评分

	7
	安装门禁系统
	5
	结果性评分

	8
	配置服务器、网络
	2
	结果性评分

	9
	测试连通
	5
	结果性评分


3. 智能家居网关应用配置
	序号
	知识/技能点
	分值
	评分方式

	1
	安装网关
	3
	结果性评分

	2
	实现数据采集
	4
	结果性评分

	3
	实现执行器控制
	4
	结果性评分

	4
	实现采集数据的格式转换
	2
	结果性评分

	5
	实现执行器件状态与图标的一致性
	2
	结果性评分

	6
	实现执行器件的条件设置
	2
	结果性评分

	7
	实现两个关联执行器件的控制
	2
	结果性评分

	8
	实现多操作用户的切换
	2
	结果性评分

	9
	实现执行器件的特定功能
	4
	结果性评分


4. 智能家居移动终端软件应用配置
	序号
	知识/技能点
	分值
	评分方式

	1
	实现与服务器通讯软件配置
	5
	结果性评分

	2
	实现应用的界面设计
	3
	结果性评分

	3
	实现执行器控制
	5
	结果性评分

	4
	实现指定的功能
	7
	结果性评分


4.团队风貌
	序号
	知识/技能点
	分值
	评分方式

	1
	安装射灯时是否有人协助
	1
	过程性评分

	2
	安装电动窗帘时是否有人协助
	1
	过程性评分

	3
	使用扶梯时是否有人保护
	1
	过程性评分

	4
	竞赛完成后工具是否摆放整齐
	1
	过程性评分

	5
	竞赛完成后垃圾是否清理干净
	1
	过程性评分



十一、评分方法
裁判组是赛项执委会下设的裁判机构。裁判分为检录裁判、加密裁判、现场裁判和评分裁判。。
裁判组负责竞赛过程评分和结果性评分，由裁判长负责竞赛全过程；为确保竞赛的公平公正，赛项专家组与裁判组就成绩的产生制定严格的程序：一是赛前的两次加密环节；二是竞赛过程监考和过程性评分环节；三是赛后的结果性评判环节；四是成绩的汇总及核查环节。2场比赛的评分工作全部完成后，监督长、裁判长、加密裁判进行解密，核对每工位对应的参赛队伍，并形成成绩一览表，由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竞赛成绩满分为100分，分模块计分，累计总分，其中智能家居设备安装调试及应用配置占45%；智能家居网关应用配置占30%；智能家居移动终端软件应用配置占20%；团队风貌占5%。
十二、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为每位队员购买短期人身意外险，包括选手、领队、指导教师，保险期限涵盖比赛及往返日期，并需持有健康绿码。
2.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应由队长向现场裁判员举手示意，由裁判员记录比赛终止时间，比赛终止后，不得再进行任何与比赛有关的操作。
3.因保密要求，参赛队提交的任何文件中不得出现单位名称、参赛者姓名。
4.竞赛操作结束后，参赛队要确认成功提交竞赛要求的文件，裁判员在比赛结果的规定位置做标记，并与参赛队一起签工位号确认。
5.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参赛队，经裁判组裁定后中止其竞赛:
不服从裁判员/监考员、扰乱赛场秩序、干扰其他参赛队比赛情况，裁判员应提出警告。警告次数累计达二次，或二次警告后无效，或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竞赛中止的，裁判组组长报大赛执行主席裁定后，中止比赛，并取消比赛资格和竞赛成绩。
6.竞赛过程中，由于选手人为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由裁判组裁定其竞赛结束，保留竞赛资格，累计其有效竞赛成绩。
7.竞赛过程中，产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有产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裁判员提示没有反应的，裁判员可暂停其竞赛，由裁判组裁定其竞赛结束，保留竞赛资格和有效竞赛成绩。
（二）指导教师须知
1.严格遵守赛场的规章制度，服从裁判，文明竞赛。
2.正式报名的指导教师，确定后不允许更换。
3.指导教师不得进入赛场内进行指导。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规定的时间段凭抽取的工位号、持健康绿码进入赛场，入场后，参赛选手需根据材料清单确认工位设备是否齐全，有无损坏现象。
2.比赛期间，选手连续工作，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3.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和工艺准则，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4.比赛过程中，因严重操作失误或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例如因操作原因发生短路导致赛场断电的、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现场裁判员有权中止该队比赛。
5.比赛中如遇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裁判确认后，可向裁判长申请补足排除故障的时间。
（四）工作人员须知
1.赛项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组委会统一指挥，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比赛服务工作。
2.全体工作人员要按照工作分区准时到岗，尽职尽责，做好职责工作并做好临时性工作，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3.全体工作人员必须佩戴标志，认真检查证件，经核对无误后方可允许相关人员进入指定地点。
4.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向执委会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5.各工作组负责人，要坚守岗位，组织落实本组成员高效率完成各自工作任务，做好监督协调工作。
6.全体工作人员不得在比赛场内接打电话，以保证赛场的正常工作。

